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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杭州语诺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杭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杭州东骏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路遥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杭州电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标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杭州泽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市久井电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方华、郭起琦、董林华、毛洪滨、段石中、姜培、林加泽、乌海坤、李毅、

许朋朋、姚建荣。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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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自助智能吹风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商用自助智能吹风机（以下简称“吹风机”）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安装和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由手持式吹风机和控制箱组成，额定输入功率为2.2kW以下，额定电压不超过250V的商

用自助智能吹风机。 
本文件不适用于儿童及特殊用途的吹风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4214.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毛发护理器具的特殊要求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5—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的特殊要求 

GB 5296.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第1部分：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 21551.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抗菌材料的特殊要求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GB 50099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QB/T 1876—2023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毛发护理器具 

QB/T 4699 电吹风能效等级及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QB/T 1876—202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研发设计 

4.1.1 应使用计算机三维辅助软件设计优化产品结构。 

4.1.2 应具备整机开发能力，并具有客户个性化需求的定制能力。 

4.2 材料和零部件 

4.2.1 吹风机的手柄应具备抗菌性能，符合 GB 21551.2的要求。 

4.2.2 发热用的电阻丝宜采用铁铬合金丝。 

4.2.3 控制箱上的镜面材料应由不锈钢或亚克力组成。 

4.3 工艺设备 

4.3.1 应配备数字化平台，具有设备、权限和产品等管理功能。 

4.3.2 应具备在线监测功能，包含故障告警、故障上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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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检验检测 

应具备表2出厂检验项目的检测能力及检测设备。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5.1.1 手持吹风机外观应清洁、整齐、无锈蚀，外露结构件表面应平整 、色泽均匀，无锐利棱边。 

5.1.2 控制箱表面应光洁可鉴，色泽平滑、无划痕、无锈渍，各边角弧度圆滑、无锐角棱边和明显影

响外观的缺陷；箱体应明示品牌、功率、型号、规格、产地、二维码等相关信息。 

5.1.3 控制箱上的镜面应光洁可鉴，色泽平滑、无划痕、无锈渍，各边角弧度圆滑、无锐角棱边。 

5.2 安全 

5.2.1 电气安全应符合 GB 4706.1、GB 4706.15的要求。 

5.2.2 电磁兼容应符合 GB 4343.1、GB 17625.1的要求。 

5.3 出风温度 

吹风机在距出风口25 mm处的出风温度应不高于140℃。 

5.4 噪声 

声功率级噪声应不超过70dB（A）。 

5.5 风量 

风量不应小于2.0m
3
/min。 

5.6 干燥速率 

干燥速率不应小于4.0g/min。 

5.7 按键耐久性 

手持吹风机的按键通过10 000次操作后仍能进行正常操作。 

5.8 电源线长度 

电源线长度应不小于1.6m。 

5.9 金属部件的电镀层 

金属部件的电锁层经盐雾试验后，不应出现大于3%的腐蚀面积以及多于2个/dm
2
的直径大于1mm的

锈点。若试样表面积小于1dm
2
, 则不应出现金属锈点。 

注： 锐边上的锈迹和任何可擦掉的淡黄色锈迹忽略不计。 

5.10 无故障工作时间 

在累计工作时间达到 500h前，吹风机不应出现故障。 

5.11 能效 

能效应符合QB/T 4699中3级的要求。 

5.12 有害物质限量 

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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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有害物质限量 

项目 限值 

铅 ≤ 0.1% 

汞 ≤ 0.1% 

六价铬 ≤ 0.1% 

多溴联苯 ≤ 0.1% 

多溴二苯醚 ≤ 0.1% 

镉 ≤ 0.01% 

5.13 智能控制功能 

5.13.1 自动断开 

在设定使用时效完成后，应具备自动断开充电器（控制电路）的直流电源的功能。 

5.13.2 恒温控制 

当出风温度达到130℃时，应自动进入恒温模式。 

5.13.3 远程监控 

吹风机应具备远程监控功能，在后台可查看吹风机当前运行信息。 

5.13.4 故障告警 

吹风机出现通电设备短路、断路、温控、端口等故障和非正常工作情况时，应能开启后台报警功

能。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实验条件 

按QB/T 1876—2023中5.1的规定进行。 

6.2 外观 

通过视检，必要时通过手工测试进行。 

6.3 安全 

6.3.1 电气安全按 GB 4706.1、GB 4706.15的规定进行。 

6.3.2 电磁兼容按 GB 4343.1、GB 17625.1的规定进行。 

6.4 出风温度 

按QB/T 1876—2023中5.3.1的规定进行。 

6.5 噪声 

按GB/T 4214.6的规定进行，但选用半径为1m的半球面作为测量表面。 

6.6 风量 

按QB/T 1876—2023中5.7.1的规定进行。 

6.7 干燥速率 

按QB/T 1876—2023中5.7.2的规定进行。 

6.8 按键耐久性 

按QB/T 1876—2023中5.11的规定进行。 

6.9 电源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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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QB/T 1876—2023中5.12的规定进行。 

6.10 电镀层的防锈 

将吹风机或其零件按GB/T 2423.17规定的方法进行处理后进行测算和视检判断。 

6.11 无故障工作时间 

按QB/T 1876—2023中5.10的规定进行。 

6.12 能效 

按QB/T 4699的规定进行。 

6.13 有害物质限量 

按GB/T 26125的规定进行。 

6.14 智能控制功能 

6.14.1 自动断开 

打开电源先将使用时间设置为1分钟，然后启动吹风机，待时间结束后，观察吹风机是否停止工作，

并自动断开充电器（控制电路）的直流电源。 

6.14.2 恒温控制 

启动吹风机，当吹风温度达到130℃±2℃时，查看是否会启动恒温控制功能。 

6.14.3 远程监控 

启动吹风机后进行关闭操作，观察后台信息，是否有吹风机当前在线提示。 

6.14.4 故障告警 

启动吹风机，模拟吹风机短路、断路或是其他故障情况，观察后台是否显示故障告警信息。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检验项目按表2的规定。 

表2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1 外观 
√ √ 

5.1 6.2 

2 
安全 

电气安全 
— √ 

5.2.1 6.3.1 

3 电磁兼容 
— √ 

5.2.2 6.3.2 

4 出风温度 
— √ 

5.3 6.4 

5 噪声 
√ √ 

5.4 6.5 

6 风量 
— √ 

5.5 6.6 

7 干燥速率 
— √ 

5.6 6.7 

8 按键耐久性 
— √ 

5.7 6.8 

9 电源线长度 
√ √ 

5.8 6.9 

10 金属部件的电镀层 
— √ 

5.9 6.10 

11 无故障工作时间 
— √ 

5.10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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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12 能效 
— √ 

5.11 6.12 

13 有害物质限量 
— √ 

5.12 6.13 

14 

智能控制功能 

自动断开 
√ √ 

5.13.1 6.14.1 

15 恒温控制 
— √ 

5.13.2 6.14.2 

16 远程监控 
√ √ 

5.13.3 6.14.3 

17 故障告警 
√ √ 

5.13.4 6.14.4 

注： “—”表示不做项目；“√”表示应做项目。 

7.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中有缺陷项的不合格品，经返修、返工后应重新提交复检，复检合格后，才能出厂。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常生产每年进行一次； 

c)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当设计、工艺、关键元器件、原材料有重大变化，可能影响到产品性能时； 

e) 抽样样品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市场监督机构提出型式试验的要求时。 

7.3.2 型式试验抽样方案 

型式试验抽样应按GB/T 2829进行。型式试验的样本应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可根据性能

（本文件）与安全（GB/T 4706.15）分组进行，但每一组不能少于3个。试验中如有任何一个试样的任

何一项不合格，则加倍抽取样本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后如仍有不合格，则型式试验不能通过，

并停止出厂检验。待分析原因，提出处理方案，并再次提交型式试验合格后，才能恢复正常生产。 

7.3.3 型式试验判定准则 

型式试验的安全项目属致命缺陷，安全项目判定要100%合格，若发现一项不合格，则判定型式试

验不合格。型式试验的样本应该从合格成品中随机抽取，型式试验的样品一律不能作为合格品交付订

货方。 

8 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安装 

8.1 标志 

8.1.1 每个产品应有铭牌或耐久性标志，其上应清晰标出 GB 4706.15—2008中 7.1要求的内容。 

8.1.2 产品的单个包装硬盒应标有符合 GB 5296.2要求的内容。 

8.2 说明书 

每个产品应附有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应符合GB 5296.2及GB 4706.15—2008中7.12的要求。 

8.3 包装 

产品包装应符合GB/T 1019的要求。 

8.4 运输 

运输过程中，严禁雨淋、受潮和剧烈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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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的环境中，箱体应距地面150mm以上，周围应无腐蚀性化学物品。 

8.6 安装 

8.6.1 大学和中学的安装示意图见图 1，其他情况应根据用户的使用环境实际状况并在保证安全情况

下选定安装位置，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有合适的电源，安装点附近有合适的防火措施； 

b) 无易燃、易爆或腐蚀性的环境； 

c) 尽量避开易产生噪声、振动、热源、阳光直射和存在电磁干扰的地点； 

d) 在制造商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并尽量安装于室内或与用户商定的特定区域； 

e) 维护、检修方便、通风合理； 

f) 应符合 GB 50099的要求。 

8.6.2 吹风机的管线应有套管或其他安全防护措施，防止受到振动、应力、腐蚀、老化或其他外力带

来的损害。 

8.6.3 吹风机的配管和配线应连接正确、牢固，走向与弯曲度合理。配管的弯管处应留有一定弧度的

弯曲半径，以免影响正常运行。 

 
标引序号说明： 

A—地面与吹风机下沿的距离； 

B—吹风机安装间距； 

C—吹风机电源线外接电源。 

图1 吹风机安装示意图 

9 质量承诺 

9.1 自出厂之日起，2年内出现质量问题，提供免费更换或维修。 

9.2 客户对产品质量有异议时，应在 4h内做出响应，24h 内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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